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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业务个人征信授权书 

 

 

基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发卡行”）为审核本人信用卡申请或对已核批的本人信用卡基

于贷后风险管理的需要，本人同意并授权发卡行： 

 

1. 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可识别本人身份的相关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并查询、下载、打印、保存及使用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包括自行调查

或通过授权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调查）所拥有的与本人的信用状况有关的各类信息（包括个人信

息、信用报告和其他信用评估信息等），以及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包括《征信业管理条例》、《征

信业务管理办法》等）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与本人的信用状况有关的各类信息。对

于本人因未及时足额还款等原因而产生的不良信息，本人知悉并同意发卡行将按照规定上报金

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2. 向百行征信有限公司（联系方式：400-007-1100）提供可识别本人身份的相关个人信息（包括：

姓名、身份证件号码、手机号码，人脸识别数据、身份证件影印件、借款人企业名称及其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等），并查询、下载、打印、保存及使用百行征信有限公司（包括自行调查或通

过授权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调查）所拥有的与本人的信用状况有关的各类信息（包括个人信息、

信用报告和其他信用评估信息等）；进一步同意百行征信有限公司基于为本人与发卡行之间的

金融活动提供信用服务之目的，有权向合法留存本人信息的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公安、司法、

教育、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通信运营商、银联、通联、易宝、社保、公积金、

税务、民政、物流、电子商务平台、互联网平台、行业协会等）查询、核实、采集、存储、整

理、保存、加工能够用于判断本人个人信用状况的基本信息、借贷信息和其他各类相关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个人的身份、地址、交通、通信、债务、财产、支付、消费、生产经营、司法信息、

履行法定义务信息、借款人企业及其关联方风险等信息，以及基于前述信息对个人信用状况形

成的分析、评价类信息），包括可能对本人产生负面影响的不良信息; 

 

本人同意百行征信有限公司采集本条约定的前述信息之前，本人已经理解并知悉提供该等信息

可能会对本人产生的影响，并可将上述信息内在本授权书所列的用途范围内提供给发卡行使

用; 

 

3. 向其他取得合法征信业务资质的征信机构提供可识别本人身份的相关个人信息，并查询、下载、

打印、保存及使用其他取得合法征信业务资质的征信机构（包括自行调查或通过授权委托的第

三方机构调查）所拥有的与本人的信用状况有关的各类信息（包括个人信息、信用报告和其他

信用评估信息等）; 

 

4. 发卡行此前对本人所做的同类调查及/或向上述机构和/或系统所提供的信息，均为本授权书追

认并授权。本人知悉上述授权系基于《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而要求出具，为满足监管要求所需。本人理解上述授权之意义。 

 

5. 本授权书自本人签署（或点击确认）后生效并自提交信用卡申请之日起至信用卡项下的未清偿

债务足额清偿且信用卡账户注销之日止的整个期间内始终有效，发卡行无需就单笔业务另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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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本人的授权。 

 

6. 本人承诺，本人所提供之所有信息/数据均正确无误，对发卡行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所实施的行

为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本人均予以接受及认可。但发卡行超越上述授权所实施的行为及所产

生的一切后果应该由发卡行承担。 

 

 

 

  


